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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五大工程”助推脱贫攻坚，就业扶贫
成效显著

实施了人社支持脱贫攻坚“五大工程”，共制定出台 7个综合性精
准扶贫文件，进一步完善了就业扶贫政策体系。2017年，全市清洗核定
贫困劳动力22026人，免费技能培训贫困劳动力2360人，建成就业扶贫
基地和社区工厂 34个，贫困劳动力转移就业 4351人，扶持贫困劳动力
创业 454人，累计投入使用就业专项资金 1376万元，实现脱贫近 3000
人。公益专岗安置建档立卡贫困人口752人，特设公岗安置农村“三无”
人员3862人，有力助推了脱贫攻坚工作，得到了农村贫困人口的广泛好
评和社会的普遍认可。

实现了基本医保跨省异地就医住院
费用直接结算和医保“一站式”服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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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2017年8月起，我市打通了中省医保网络信息通道，全市所有城
镇职工和城乡居民均可在国家确定的 7400多家定点医疗机构实现跨
省住院费用直接结算。医保“一站式”结算服务，整合了基本医保、大病
保险、医疗救助和兜底保障经办服务，落实了贫困人口“先诊疗、后付
费”优惠政策，参保城乡居民可在市、县、乡（镇）任何一个定点医院“一
站式”服务窗口办理结算，办理出院时只需递交相关资料，就可以办结
基本医保、大病保险、医疗救助和兜底保障的所有报销业务，极大地简
化了办事程序，真正实现了便民利民。

基本养老金待遇实现13连调，企业退休
人员人均月增加143元

继续采用定额调整、挂钩调整与适当倾斜三结合的办法，定额调整
体现社会公平，每人每月增加 46元。挂钩调整突出效率因素，15年及
以内的每满1年每人每月增加2元；超过15年的每满1年每人每月增加
3.5元。缴费年限按整年计算后，不足1年的按1年计算。对高龄（70周
岁以上）退休人员适当提高调整水平，70至 74周岁的增加 10元；75至
79周岁的增加20元；80周岁及以上的增加30元。2017年，待遇调整覆
盖我市离退休人员51228人，人均月增加143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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累计降低社会保险费6.6亿元，有效
减轻了企业负担

根据人社部关于阶段性降低社会保险费有关要求，从 2014年起，
将失业保险由 3% 降低至 1% ，工伤保险费率从 2%-0.5% 降至
1.9%-0.2%，生育保险由1%降至0.25%，医疗保险免除了职工医保大病
互助基金和大病统筹费个人部分，免除政策将延续至2019年底。以上
4项社会保险累计降费 6.6亿元，有效减轻了企业负担，有力地助推了
我市经济转型发展步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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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年引进231名高层次人才，补齐了
我市人才发展短板

2017年，会同市委组织部首次大规模的在全市组织实施高层次人
才招聘工作，招聘岗位之多、招聘专业之广、招聘层次之高属历年之
最。经过严格的组织招聘程序，最终为教育、卫生、文化、农业、林业、
畜牧、食药等行业聘用研究生学历及以上或具有副高级及以上职称人
才231名，于2017年10月份全部上岗，打破了人才发展瓶颈，为全市经
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智力保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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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7年是延安人社工作追赶超越、奋力发展的一年。这一年，市人社局全面落实
“以人民为中心”的发展思想，坚持“民生为本、人才优先”的主线，大力推动人社领域内
脱贫攻坚、深化改革、“三项机制”等工作，全市人社工作亮点纷呈。

深化职称制度改革，规范专业技术人才
管理

通过打破职称评审壁垒，取消对职称外语和计算机应用能力考试
的统一要求，实现了从注重论文作为评价应用型人才的限制性条件，
到注重岗位履职能力、工作年限的转变。同时，进一步完善专业技术
人员转换系列聘任专业技术职务和外省市调入人员专业技术职务任
职资格确认管理制度。2017年，全市教育、农业、工程、文化等系列评
审职称已通过2274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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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台了市级行政机关科级
公务员职位轮换工作办法，
激发了公务员干事创业热情

在机关中担任科级领导职务满 5 年或科技非
领导职务满 10年的，在同一科室任正副科级领导
职务累计满 8年的，在管理人、财、物和项目审批、
证照核发、行政执法等直接涉及管理对象利益的职
位任非领导职务满 5年的公务员，应当进行职位轮
换。办法的出台并实施，为公务员轮岗常态化机制
建立提供了有力保障，有效激发了公务员干事创业
的热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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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动公立医院薪酬制度改革
和国有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
改革

审批了市人民医院、市中医医院等 4家公立医
院改革方案，县级公立医院薪酬改革正在有序推
进。在公立医院薪酬改革过程中，建立绩效考核机
制、工资水平合理决定机制和激励约束机制，逐步实
现公立医院收入分配的科学化和规范化。完成了市
属国有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，出台了《延安市深
化市属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》等文
件，对全市正常经营的市属国有企业基本情况进行
了调查摸底，指导延安能化集团率先落实企业负责
人薪酬制度，并根据国有企业年度考核结果进行了
备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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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立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
长效机制，切实保障农民工
合法权益

修订完善了工程建设领域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
管理办法，在工程建设领域内全面推行建设单位代
扣代发农民工工资制度，明确规定建设单位为农民
工工资支付的主体责任。建立了部门联动综合治理
工程建设领域拖欠农民工工资工作机制，规范了劳
动用工和工资支付程序。强化了行政与司法的工作
衔接，畅通了案件的移送工作。通过健全完善制度，
有效预防和遏制了重大欠薪案件的发生。2017年，
全市通过信访渠道接到农民工投诉举报案件 23批
263 人次，较同期下降近 80%，时效内结案率达
99.5%，有效维护了农民工合法权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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争取各类补助资金4亿多元，
全部用于民生保障

10

争取省上就业专项资金 1.74亿元，全部用于促
进各类人群就业、吸纳就业的各类单位及公共就业
服务能力建设的职业培训和鉴定补贴、校园招聘补
贴、求职创业补贴、创业孵化项目补贴等。争取中省
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补贴 2.28亿元，全部用于全
市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补贴。

●“春风行动”专场招聘会现场

● 就业扶贫苏陕劳务合作座谈会

● 高校毕业生就业招聘会现场

● 就业扶贫技能培训（电工）现场

● 就业扶贫技能
培训（电焊）现场


